[bookmark: _Hlk73090188]支 持 协 议（名称可改，见批注）
甲方：XXXXXX公司
联系地址：
电话：
乙方：海南尚霖阳光医学发展基金会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39号华业国际中心A座二层208
电话：010-5382178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一致同意达成如下协议并承诺共同遵守：  

1、 协议目的
甲方同意参加由乙方            （日期）在            (地点）主办的           
             （会议）。
2、  款项金额与支付
   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100,000.00元整，大写：壹拾万 元整（含税），（以下简称为“款项”）。其中¥10000.00（壹万元整）作为乙方在管理项目过程中所需管理费。协议签署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以银行汇款的方式一次性向乙方账户支付上述款项：
  户  名：海南尚霖阳光医学发展基金会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滨海大道支行
  账  号:  34040078801800000604
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款项后，在5个工作日之内向甲方开具税率为6%的《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或《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内容为            （会议服务费，或其他与本项目相关的内容）且该票据中记载的金额应与乙方实际收到的金额保持一致。乙方应按甲方的要求将票据以合理的方式交给甲方。
三．甲方的权力和义务
（1） 甲方保证对乙方的支持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坚持自愿无偿的原则，不损害任何一方及公共利益。甲方进一步保证本协议项下的支持行为不与甲方的任何商品销售行为挂钩。
（2） 甲方有权参与本协议项下的所有活动，可以享受乙方根据国家和有关规定给予的相应表彰和奖励。
四．乙方的权力和义务
（1） 乙方承诺不因本协议的签署，对乙方自身采购行为的公平、公开和公正性，造成不利影响也不会因此给予甲方任何特殊的交易条件。乙方将严格根据相关公益事业资助管理办法或其他法律规定接受上述款项。
（2） 乙方不得擅自改变本协议规定的款项的用途。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需征得甲方事先书面同意。甲方有权向乙方查询款项的使用、管理情况，乙方应当如实答复。
5． 法律效力及争议的解决
（1） 本协议在中国境内执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管辖和保护。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均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协商不成的，甲乙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至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备注：可根据甲方资助金额、公司或机构特点等情况，具体选择纠纷解决方式）
（3）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本协议上述条款履行完毕时为止。
（4） 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XXXXX 公司                          
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海南尚霖阳光医学发展基金会
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附件： 甲、乙方开票信息，甲、乙双方合同协议及发票收件信息

	甲方开票信息
	名称：
税号：
单位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乙方开票信息
	名称：海南尚霖阳光医学发展基金会
税号：53460 000MJ Y9910 36C
单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滨四路10号海长流一期4号楼2单元11层1102房
电话：0898-68615752
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滨海大道支行
银行账户：34040078801800000604



甲、乙方合同协议及发票收件信息
	甲方收件人及电话
	

	甲方收件地址
	


	乙方收件人及电话
	崔春 13161971209，010-53821782 

	乙方收件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39号华业国际中心A单元2层208





